附件1： 

参加考试人员回执
	机构名称
（中文）
	

	法人代表或首席代表姓名
	

	考试语种
（请在相应的方框内标注）
	中文□；   英文□
	联系
电话
	

	陪同参加英文考试的翻译姓名
	

	考试地点
（请在相应的方框内标注）
	北京□   上海□


备注：请于2012年1月6日前，传真至认监委认可监管部（传真010-82260736)。
